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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二十年來，由於全球環境變遷與天災頻傳，使得環境保護（保育）的工作，深受各國政府與環保團體的重視。由於環境保育的工作，不論國內外皆無法僅賴政府單方面的進行，促使第三部門環保團體採行各式各樣的方法與策略，來進行環境保護、復育、教育等拯救環境破壞與提昇生活（生存）品質的工作。
台灣非營利組織研究雖然成長迅速，但較少探討環境信託的問題。環境信託是自然保育的一種方法，運用信託方式將土地環境委託給具有保育意識與專業的團體，由他們經營管理以達成永久保護的目標。環境信託的範圍或客體包括：森林、海岸、鄉間土地、自然保育區以及歷史景觀、建物等。我國於民國八十五年公布「信託法」又於九十二年五月公布「環境保護公益信託許可及監督辦法」，對於信託應用於環境保護方面雖已有監督與運作方法，然而仍存在許多問題。本研究擬以數個個案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引介各國第三部門在推動環境信託的諸多案例及其相關制度，深入探討我國第三部門組織參與推動環境信託之現況與議題，並對我國政府與第三部門，提出促進環境信託發展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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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地球環境遭受破壞以及全球暖化的問題，使得環境保護（保育）的工作，近二十年來深受各國政府與環保團體的重視。事實上環境保護的工作，由於政府受限於官僚體制與法令限制，甚至包括無效率或易受政治、選舉影響，不論國內外皆無法僅賴政府單方面的進行，加上，畢竟環境與每一個人息息相關，每個人都有權利與義務享有或保護生活環境，更促進各式各樣環保團體的興起，採行各式各樣的方法與策略，來進行環境保護、復育、教育等拯救環境破壞與提昇生活（生存）品質的工作。
    環保團體擁有環境保護的專業以及眾多熱心的志工，但是缺乏的就是資金與可受保護的場域，若是政府、民間或企業可以藉由環境信託的方式提供土地、環境給專業又有心永續經營的環保團體，可能得到多贏的局面，並確保自然、人文環境的永續存在。環境信託，最基本的出發點就是「信託環境」，將環境交付到「可信任的人」手上，藉由信託此一基於「信賴關係」的制度，將財產權轉移給可信賴者（包含公益組織或個人）的管理方式。其目的為保護自然及人文環境，以追求群體公益，其精神與意涵是由下而上自發性發展，強調「讓人民動起來」，透過社會教育的學習過程促進全民參與，保存自然環境景觀資產，讓「人民」是國家最強的力量，也是最大的財團（台灣環境資訊協會，2009：5）。
    環境公益信託強調「公眾參與」、「恆久」、「目標明確」（公益性）及「資訊公開」的特性。環境公益信託的操作是彈性且多樣的，除了被動等待有人捐地之外，也可以「宣言信託」的方式，宣告組織所欲進行的任務與達成的願景，來向社會大眾募集資源，由民間共同集資進行環境保護工作（台灣環境資訊協會，2009：6-7）。環境信託的內容廣泛，舉凡土地、山林、溪流、海洋等自然環境，又如古蹟、建物遺跡等人文環境，都可以視為「環境」而交付信託。
環境為什麼要信託？不管是農村發展或海洋，在政府機制失靈或根本不在注意這些議題時，我們要如何以民間力量從事保育工作？國外有許多相關的案例深值得參考，例如：英國的國民信託起源很早，已經有超過一百年的歷史，國民信託組織（The National Trust）在英國工業革命後，對英國鄉村環境、海岸與歷史古蹟的保護，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不同於政府保護重要的自然與文化資產，國民信託為一個純粹的民間組織，卻擁有公益信託土地面積，僅次於英國政府所轄有土地面積，而成為全英第二大地主（王鴻濬，2005；楊崇森，2010: 195）。
在我國，環境信託的概念、法令制度及相關活動起步不久。1996 年公布的「信託法」第八章裡，即專章規範「公益信託」，其定義為：「稱公益信託者，謂以慈善、文化、學術、技藝、宗教、祭祀或其他以公共利益為目的之信託。」表示公益信託之設立需經目的主管機關之許可，然而，環保署一直到2003才訂定發布「環境保護公益信託許可及監督辦法」，方確定了環境保護公益信託的相關行政管理規範。2008 年5月新就任的馬英九總統，亦將環境信託列為新政府在環境政策上的重要法案與施政方向。
    有鑑於環境保育愈顯重要，台灣亦有許多第三部門組織與社區正積極推動環境信託的工作，因此實有必要深入且系統地探討各國與我國第三部門在推動環境信託的諸多案例及其相關經驗。歸結本研究擬以數個個案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探討我國以及第三部門在推動環境信託之現況，著重第三部門所推動的事務與影響；分析我國環境信託相關政策與法規，發掘政策法規不足與待改善處；其次，舉出國內外第三部門在推動環境信託之發展經驗，以供我國在環境信託之參考；最後提出我國環境信託發展問題，以及第三部門在推動環境信託之發展策略。
貳、文獻探討
一、信託
[bookmark: _Toc248007329][bookmark: _Toc248007541]「信託」的概念最早來自於英國，是民間為了規避當時封建制度下不合理的稅制與財產繼承制度，而產生的一種財產移轉與管理方式（台灣金融研訓院，2009：4）。
我國信託法第一條指出何謂信託：「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
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益人之利益或特定之目的，管理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亦即財產所有人（委託人），為自己或他人（受益人）的利益或特定目的（信託目的），將自己的財產權（信託財產）移轉給受託人，由受託人依信託所設立的意旨來管理或處分該信託財產的一種法律關係。
[bookmark: _Toc248007331][bookmark: _Toc248007543]信託之分類有多種，舉其重要者包括：（一）依受益人不同區分：委託人以自己為受益人設立信託者，稱「自益信託」；以自己以外之人為受益人設立者，稱「他益信託」。（二）依信託目的區分：信託之設立以公共利益為目的者，稱「公益信託」；以私的利益為目的者，為「私益信託」。（三）依信託財產不同區分：設立信託時，以金錢為信託財產之信託，稱「金錢之信託」；以有價證券為信託財產之信託，稱「有價證券之信託」；信託財產為動產或不動產者，稱「物之信託」；以及包含金錢債權及其擔保物權之信託、租賃權之信託、地上權之信託、專利權之信託、著作權之信託，稱「其他權利之信託」（台灣金融研訓院，2009：35-44）。
二、公益信託
（一）意涵
所謂公益信託，乃由信託之設立以追求社會全體或不特定多數人之利益為目的之信託（楊崇森，2010: 5）。在國外，為促進社會福利，設立公益信託似乎成為增進公共利益之方式，以日本為例，以自然環境之保護以及鄉土文化之復興，為眾所矚目之公
益信託（鄭文義，2006：255）。
根據我國信託法第六十九條規定：「稱公益信託者，謂以慈善、文化、學術、
技藝、宗教、祭祀或其他以公共利益為目的之信託」。此一條文除了列舉六項公益目的外，由於公益之範圍甚為廣泛，其他苟有助於不特定多數人之公共福祉，舉凡擴充整頓公園、兒童樂園等公共設施，維護山林海岸等自然生態之類亦屬公益，應無異論。
其實為了配合現今時代之進展與社會生活之實態，公益之概念似應超越傳統，加以擴大，包括教育、衛生、自然環境、史蹟維護、綠化之推進，社區公共設施之增進，社會福利事業之贊助，司法之改良，人權之促進，自然災害與疾病之預防等，凡有助於人類福祉之項目，亦應涵蓋在內（楊崇森，2010: 8-9）。
（二）構成與特色
公益信託之構成與特色包括（楊崇森，2010: 11-15；台灣金融研訓院，2009：120-121；王進祥，2003）：1、委託人：關於委託人之身份與能力在我國信託法並未規定，因此委託人主要之身份，不論是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團體，只要具有將財產權移轉或者為其他處分能力者，在信託法中皆可做為委託人。2、受益人：公益信託與私益信託有相當大的不同，最主要的部份就在於受益人的對象，必須是具有不特定的社會大眾做為受益人。3、受託人：我國信託法第21條規定：「未成年人、禁治產人及破產人，不得為受託人」，受託人之良窳，可以視為公益信託是否能有效達成其最初目的的主要關鍵角色。因此，受託人的相關人選，必須經過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許可，而且如果沒有正當理由、並且經過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同意，公益信託的受託人不得更換或卸任，才能確保該項公益信託的執行與品質。4、監察人：為了防止受託人產生對於公益信託的標的發生濫用資產的情事，並且促使受託人有效管理與處分信託資產，以達到社會公益的原初目標，故於信託法中強制公益信託必須設立「信託監察人」的角色。5、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了防止具有公益性質的公益信託遭到有心人士濫設而造成社會大眾的損失，也為了確保社會大眾的利益，因此信託法第70、71條，規定公益信託之設立，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許可。6、適用「儘量近似原則」：即公益信託設立後，如發生當時不可預見之情事，致委託人之目的難以達成時，不使信託終了，而儘量轉照與委託人之意思相似之目的，使其繼續。
（三）宣言信託（trust by declaration）
宣言信託可視為某種程度的公益信託，但略有不同，其目的是為了增進公益信託的彈性與功能，因此在我國信託法第 71條中規定：「法人為增進公共利益，得經決議對外宣言自為委託人及受託人，並邀公眾加入為委託人。」宣言信託較一般公益信託不同處在於公益法人同為委託人及受託人，且明定法人才具有對外宣言成立信託之資格，故非法人不得為宣言信託之受託人（許獻彰，2001）。運用宣言信託方式更可讓民間機構（法人）積極參與公益活動，亦即法人為了促進公共利益，而使其能夠集合多數人之少量資金，以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的概念，匯成大量資金，加以活絡公益事業（陳文炯等，2006）。
（四）公益信託之租稅優惠
我國公益信託之租稅優惠包括：贈與稅、遺產稅、營業稅、所得稅、地價稅、房屋稅、契稅、土地增值稅等等，國家以稅制減免的方式，以提供公益信託經濟上的誘因與補助（楊崇森，2010：199-216；台灣金融研訓院，2009：133-134）。在此要強調的是，營利事業提供財產成立、捐贈或加入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公益信託者。依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三規定，受益人享有該信託利益之權利價值，免納所得稅，不適用同法第三條之二及第四條第一項第十七款但書規定：1、受託人為信託業法所稱之信託業。2、各該公益信託除為其設立目的舉辦事業而必須支付之費用外，不以任何方式對特定或可得特定之人給予特殊利益。3、信託行為明定信託關係解除、終止或消滅時，信託財產移轉於各級政府、有類似目的之公益法人或公益信託。另外，依所得稅法第六條之一規定，個人及營利事業成立、捐贈或加入符合同法第四條之三各款規定之公益信託之財產，適用該法第十七條及第三十六條有關捐贈之規定（台灣金融研訓院，2009：133-134）。
但由於限於以信託業為受託人之情形，始可免所得稅、贈與稅等，此點是否適當在法律上頗有疑問，因信託法並無限制公益信託受託人之資格，且信託業乃營業法人，性質上是否擔任公益信託之受託人，理論上並非全無疑問，即使適合，但公益信託並無必須由信託業辦理之充分理由，律師會計師擔任受託人，何以不能辦理免稅，殊欠有力根據，且難索解（楊崇森，2010：204）。 
（五）公益信託與財團法人之比較
公益信託與財團法人同是以公共利益為目的，但二者無論在法律構成或事務執行上，均有顯著差異，就組織與營運之獨立性與明確性言，公益信託較之財團法人或略顯遜色，惟就設立法與運用面觀之，財團法人則不及公益信託之簡便與富於彈性（台灣金融研訓院，2009：122）。此外，公益信託一般以小規模與短期型態出現；財團法人須有某程度之資力與規模，且一般有永續性（楊崇森，2010：10）。歸納公益信託與財團法人之區別如下（楊崇森，2010：9-11；台灣金融研訓院，2009：122-124；陳文炯等，2006；王進祥，2003）。
1、適用法令
    公益信託以信託法為基礎，是以財產權為中心的一種法律關係；公益財團法人則是以民法為基礎，其董事會具有權利能力、行為能力與責任能力，兩者在法源基礎上便有差異。
2、組織型態
公益信託之設立並未創設法人，而是以受託人做為法律主體，由其進行財產之管理與處分。因此，也不必設置專職人員及固定辦公室即可推動公益事務，在組織型態與設立程序上均堪稱簡便
3、設立程序
公益信託與財團法人在設立之際，均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但公益信託無須向法院為法人登記，且其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亦由受託人為之，對捐助人而言，較為簡便。另外，財團法人之設立，其設立基金須達一定額度，如全國性文教基金會須3000萬；公益信託則無規定成立時最低基金金額。
4、營運方式
     財團法人以不消耗創設基金，並以永續經營為前提，故其捐助之財產(金額)非具相當規模，無法有效營運；相對地，公益信託可集合大眾小額資金設立，也可以動用到部分信託本金，可將信託財產彈性且有效率地運用於所欲達成之信託目的。
5、財產保全
     信託法明定公益信託應置信託監察人(第七十五條)，俾代受益人行使有關信託之訴訟上或訴訟外之行為；該信託監察人於受託人有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之情形，得依信託法第五十二條第二項及第十八條規定，聲請法院撤銷受託人之處分，以保全信託財產。另外，當受託人無法繼續管理其資產時，若當初簽訂之契約於信託消滅的處置方式沒有特別說明的話，該信託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將要找尋可遵照信託本旨管理資產之受託人，讓此公益精神得以存續。舉例來說：若一塊土地以公益信託方式讓T協會做為棲地保育場所，T協會就不能在這塊土地上蓋高樓大廈，倘若T協會欠債倒閉，也不能變賣這塊土地，因為T協會僅是代全民管理這塊土地的受託者而已。而若是將土地捐給公益法人團體，這土地就會成為公益法人所擁有的資產，土地即是由公益法人按其組織章程處置，甚至是隨著公益法人倒閉而無法延續當初捐地的夢想。因此公益信託是以更嚴格的方式來進行棲地保育的途徑，並確保其永續性不因人或組織變動而異（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網站，http://et.e-info.org.tw/node/110，2011/02/25）。 
6、行政監督
    公益信託與財團法人同須接受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監督，但公益信託之主管機關
除得檢查信託事務及財務狀況(此與財團法人相同)外，必要時並得命受託人提供相當之
擔保或為其他處置；且公益信託之受託人也應每年至少一次定期將信託事務處理情形
及財務狀況，報請主管機關核備並公告之(信託法第七十二條第二項及第三項)。
其次，財團法人之董事或監察人有違反法令致生危害公益或法人等情形，主管機關僅得請求法院解除其職務，但公益信託之受託人違背其職務或有其他重大事由時，主管機關得依委託人或信託監察人之申請或依職權，逕行將其解任，並得選任新受託人(信託法第七十六條)。
三、環境信託
    環境信託是公益信託的一種機制與手法，在以英國與英語系統為主的國家，慈善傳統發展成現今之公益信託，國民信託組織以公益信託或公益法人的型式，配合購買、接受捐贈、簽訂契約、資金給付等相關策略，利用國民的集體力量，以由下而上的方式進行自然或人為環境的保育與管理，期望藉由國民信託的方式，能夠永久保存具有特定價值的文化資產、土地、森林、海岸線與種種人為地與自然的地景。有些國家無環境信託的機制，但仍使用環境信託的手法，例如日本與台灣(王俊秀，2008)。孫秀如（2007）認為國民信託是公益信託的一種類型，就是將「環境」交付到「可信任的人」手上，而環境被妥善維護管理後，所造成的好處及收益，就是由「不特定的多數人」所共享而國民信託是保護生態環境的一種手段，使土地可避開商業性的開發或破壞的可能性。吳行浩（2008：112）也提及：透過環境信託的擴大使用，確有可能開啟我國民間自主保護環境生態的新契機。
    環境信託運作模式包括：1、委託人，可為自然人與法人，但只有法人可以提出宣言信託；2、受託人，亦可為自然人與法人，但我國「信託業法」第三十三條規定：「非信託業不得辦理不特定多數人委託經理第十六條之信託業務」，如金錢之信託、動產之信託、不動產之信託等，此與信託法廣泛的自然人與法人皆可為受託人之規定，顯有相當出入、衝突及獨厚信託業者之處（後面會再論述）；3、受益人：不特定多數人；4、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公益信託進行許可與監督；5、監察人；6、法院。如圖1。

[bookmark: _Toc249219142][bookmark: _Toc249713271]圖1 環境信託運作模式
資料來源：林秋芳，2005：4-18。

國民信託與公益信託概念上的不同之處，除了可由獲得的捐贈進一步購買希望保存的文化資產及其相關土地外，還可以大量運用到相關的人文與自然環境保育中關於維護技術與理論的研究發表等，概念較公益信託更為彈性與廣泛(王俊秀，2008）。
所謂國民信託(National Trust)，係在英國做為公益信託之應用而出現之間團體，也是一種社會運動。原來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英國由於產業發展、經濟繁榮但自然環境加速荒廢，於是該國有識之士於1895年發起組織此團體，向民間募款來購買土地，尤其是瀕臨危險之海岸線、鄉野與建築物，並活用珍貴的自然與歷史環境。為了將此運動組織化成為永續的存在，並釐清資金管理與資產保育之權限與責任起見，作為受託人而成立。此團體命名為國民信託，乃含有為國民保護自然與歷史景觀之財產管理之信託色彩
之特殊法人，可謂由公益信託與公益法人併用之型態。該團體由於英國在1907年制定了國民信託法(National Trust Act)，賦予種種特權而更加蓬勃發展。現有超過五百萬名會員提供捐助與服務，以謀自然與文化遺產之維護。國民信託之營運係公益法人式，而所買取之財產，禁止讓與，含有為國民全體管理之信託要素，可為信託用於公共利益之著例（楊崇森，2010: 195）。
Janet C. Dwyer 與 Ian D. Hodge（1996）在《Countryside in Trust》一書中，將英國這些重視環境保護、保存的利益團體與組織通稱為Conservation, Amenity and Recreation Trusts（CARTs），亦即非營利或者公益性的組織（主要以信託為主），這些組織的目的是：
1、 自然保育與環境改善；
2、 維持環境的舒適以提供民眾遊憩；
3、 優美風景、自然襲產的保存；
以及擁有或長期的經營管理自然及人類文化遺產，以促進公共利益。因為具有CARTs目的者，屬於非營利性的公益團體，可以透過接受捐贈或者購買的方式擁有土地，以進行自然環境的保育，所以Dwyer Janet與 Ian Hodge所稱的CARTs皆為環境信託組織。具有CARTs目的的所有組織其成員將近四百萬個、職員有四千五百位。在這些環境保
護組織當中國民信託組織（The National Trust）支配約一半的資本額，其資產約六十萬英畝，是最大的土地擁有者，成員二百二十萬人【現已有超過五百萬名會員】，但是在蘇格蘭的國民信託（The National Trust for Scotland）擁有土地約有十萬英畝；皇家鳥類保護組織（The Royal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Bird; RSPB）擁有二十三萬英畝土地。另外，在國家和地方層級上是野生生物信託組織（Wildlife Trust; WT），在皇家科學自然保護組織（Royal Society for Nature Conservation）的庇護下，野生生物信託組織擁有管理超過十三萬五千英畝的土地，同時它也帶來地方性野生生物信託網絡。這四個組織在英國環境保護組織中，管理的土地超過80％（林秋芳，2005：2-15- 2-16）。
反觀我國，環境信託的概念、法令制度及相關活動才剛起步。1996 年公布的《信託法》第八章裡，即專章規範「公益信託」，然而，環保署一直到2003才訂定發布《環境保護公益信託許可及監督辦法》，方確定了環境保護公益信託的相關行政管理規範。只是《信託法》自公告施行13年來，雖已成立50個公益信託，資產總額高達136億台幣，其中尚未見「環境公益信託案例」（台灣環境資訊協會，2009：54）。
參、國內外案例
一、國外案例
英國國民信託運動影響甚遠，許多國家，包括美國、澳洲、紐西蘭等國都有類似名稱與宗旨之民間組織，日本近年來在各地亦進行以英國國民信託為模範之自然保護運動。舉其中著名之案例如下（台灣環境資訊協會，2009：20- 43）
（一）彼得兔保存湖區風光
1902年誕生於英國湖區（Lake District）、穿著藍色馬甲的調皮兔子彼得，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兔子。創造「彼得兔」獨特世界的繪本作家碧雅翠絲．波特（Beatrix Potter），也是一位卓越的自然保育者，《彼得兔的故事》除了調皮的兔子外，作者親手繪製的英國鄉間風景插圖，更是充滿湖區濃郁的英國田野風情。波特小姐以彼得兔系列作品的收入購買湖區的農場與土地避免開發破壞，去世後將14座農場與超過4,000英畝的土地捐贈給「英國國民信託組織（The National Trust)」，永久保存湖區豐富多樣的自然風光與傳統田園景致。
信託構成要素
	委託人
	碧雅翠絲．波特（Beatrix Potter)

	受託人
	英國國民信託組織（The National Trust）

	信託財產
	湖區4,000英畝土地與14座農莊

	管理方式
	波特小姐所擁有的4,000英畝土地與14座農莊捐給英國國民信託組織進行在地化管理。

	信託目的
	保護湖區（Lake District）、避免開發過度與小型農場凋零造成的環境破壞與傳統生活方式的崩解。


（二）龍貓故鄉基金會
狹山位於日本埼玉縣境內，距離東京市中心約40公里，是一面積約3,500公頃的天然綠地。宮崎駿先生創立的吉卜力工作室所製作的著名動畫像「龍貓」其背景正是以狹山丘陵為創作藍圖。1990年「龍貓故鄉基金會」誕生，號召民眾，以捐款方式保護龍貓所居住的森林，這樣的宣傳方式，引起了廣大日本中小學生的迴響，紛紛捐出自己的零用金，有40％的捐款件數都是由學生所自主的捐款，到2008年，龍貓故鄉基金會已在狹山地區買下9座森林，一共15,648平方公尺（約1.56公頃），成為東京都居民，週末最常去的親子露營地點，也是小學生校外教學的場域。

信託構成要素
	委託人
	一般大眾

	受託人
	龍貓故鄉基金會(財団法人トトロのふるさと財団)

	信託財產
	募集資金買下狹山地區9座森林，總面積1.56公頃

	管理方式
	維護管理山地區裡的雜木林、溼地等，以維持多樣性山林的棲地經營管理，同時舉辦相關的志工山林維護管理活動，一同維護山林整潔。

	信託目的
	保護狹山地區的環境，利用信託方式取得之綠地，稱之「龍貓森林」，對於綠地內之雜木林等進行棲地經營管理。


（三）倫敦野生生物信託
「倫敦野生生物信託（London Wildlife Trust，簡稱LWT）」為「英國野生生物信託」47個分會之一，實際進行土地的信託管理。他們只鎖定倫敦大都會區，在這個國際級的大城市中像守門員一樣，看守50個自然天堂；有的是善心人士捐贈、有的是有心人集資購買……。倫敦野生物信託推出「庭院打造生命倫敦（Garden for Living London）」宣導計畫，希望號召倫敦私人庭院加入行動，讓自家後院也成為野生物保護地。不是只有鄉村、山林或是國家公園才有多樣生物，倫敦野生物信託善用信託的各項功能，用心的、努力的要讓每位市民看見倫敦的野性，明白原來大都市也可以是守護自然生態環境的重要據點。
信託構成要素
	委託人
	一般大眾

	受託人
	倫敦野生物信託（London Wildlife Trust）

	信託財產
	大眾捐款、倫敦綠地

	管理方式
	實際管理50處都市棲地、募款進行一般信託運作業務或是專案專款進行野生生物及棲地保護推廣計畫。

	信託目的
	保護首都倫敦的野生物和野外環境。


    從以上三個國外案例可以歸納以下幾個要點：
  1、委託人可以是一般大眾，也可以是地主。後二個例子相似於宣言信託形式；
  2、受託人為事務執行型環保團體，而非信託業者或銀行；
  3、信託財產包括動產與不動產，如捐款、土地、森林、濕地、古蹟、農舍等；亦有
     如第二例較無形之「龍貓文化」；
  4、管理方式頗為多樣，包括野生生物及棲地之保護與維護、環境教育、在地社區化
     管理等。
  5、信託目的者要為鄉野自然環境與動植物之保育，比較特別的是倫敦都會區也可以
     作環境信託。
（二）國內案例
台灣目前主要參與、推動土地環境公益信託與經營之非營利組織包括：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台灣國民信託協會（2011年3月籌備中）、荒野保護協會、生態關懷者協會、台北市野鳥協會、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樂山文教基金會、原鄉部落重建文教基金會、魯凱文化基金會、台灣田野學習協會以及一些地方、社區型組織等，這些組織都在其組織章程、會務目標或實際工作推動環境信託相關事務。有些活動尚未正式申請環境信託，但已在台灣各地蓬勃發展。
    比較著名的例子如： 
（一）台東縣成功環境信託體驗園區（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網站，http://et.e-info.org.tw/node/ 129，2011/4/19；管莉婷，2008：74- 83）
信託標的物座落於台東成功山區，原為果園，以柑橘、柚子、檳榔…等為主面積約有6甲，原本是承租農地，2006年委託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在環境保育的理念下，由資源調查、棲地管理、社區拜訪、經驗推廣這四方面同時著手進行代為使用管理。為台灣首度以保育為目的，將土地使用權信託給民間公益團體的計畫。期望與當地民間團體、社區以及學校的合作方式，透過公民參與，成立一個環境信託體驗園區，以及具有在地特色的社區自然中心
分析：
  1、我國第一個實驗性質之環境信託案例，但由於該地屬於林務局管轄之國有林（農）地，並且是原住民保留地，地主也只有地上權，而使得此一案例不算是正式的信託，雙方只有口頭約定讓台灣環境資訊協會來進行環境保育工作。
  2、台灣環境資訊協會於該地之經營管理方式頗為多樣，能兼顧環境保育與社區參與。
  3、依據信託業法規定，成立公益信託者其受託人需為信託業者才得以施行並享有稅制之優惠，環境資訊協會欲以公益信託方式操作國民信託，必定有所阻礙，在現行法令的規範之下可解決方式為，在公益信託成立方面：可與信託業者協商合作成立公益信託，由信託業者管理財務事務，而環境資訊協會則對信託地區作棲地經營之管理規劃（管莉婷，2007：81）。
（二）內政部營建署濁水溪口海埔地公益信託（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網站，http://e-info.org.tw/node/53816 ，2011/4/22）
台灣雲嘉沿海有一群白海豚，又叫「台灣媽祖魚」，近年受開發活動影響，剩下不到100隻。彰化縣環保聯盟結合多個環保團體向全民「募款買地」，打算向政府買下濁水溪口灘地，避免被石化業買走破壞白海豚棲地，創造「買地救豚」的台灣保育故事。
環保團體在網站上募款，認股購買濁水溪口一起當地主。每平方公尺為1股，每股119
元。第一階段預定買下台灣白海豚的洄游廊道200公頃，接著是80公頃水鳥覓食區和
1000公頃濁水溪口溼地。預計90天募集認股書，目標2億3800萬，2011年6月底向
內政部提信託申請，通過後再收款。台灣國民信託主席王俊秀指出，「募款買地」後，
環保團體會把土地交付國民信託，銀行管錢、環保團體管事，成為永遠不能轉讓的公共
財。
分析：
1、 第一個屬於國土保護類的公益信託的提案：也是一個宣言信託案例，目前為止已經有超過五萬人的參與。並已正式向內政部提出環境信託申請。
2、 環保團體之聯盟與分工：從2007年就開始在談白海豚的議題，包括蠻野心足、彰
化環保聯盟還有台灣生態協會組成了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有這樣聯盟的組成。之後又有台灣環境資訊協會與荒野保護協會等環保團體的加入。
  3、策略方法與議題：如果只有講大城溼地一般人比較不知道或沒感覺，就沒有辦法很成功的把這樣一個話題或是一個議題給推出去。以保護白海豚為名成功地吸引大眾與媒體之關注。另外申請機關不是環保署而是內政部營建署。
（三）公益信託台北市古蹟保存與發展基金（台北市政府文化局、永豐銀行信託部網站；管莉婷，2007：59-64）
2004 年底所成立的「公益信託台北市古蹟保存與發展基金」，為第一件申請設立的文化公益信託。由永豐信用卡公司為委託人，捐贈創設基金新台幣100,000 元，也長期持續進行社會大眾捐款、捐贈之勸募方式，此外並定期提撥由推出「台北好玩卡」（古蹟認同卡）之消費金額之千分之三點五，成立迄今累積募款金額超過新台幣550 萬元。， 受託人為永豐金控信託部專責帳戶管理，並無收取相關手續費與管理費用。
分析：
1、為我國目前有關自然環境與文化資產之公益信託第一例；
  2、此一案例之委託人與受託人屬同一金控集團，雖能盡到企業社會責任，也有財務經營管理之專業，但信託業者是否有足夠的人力與專才對於文化資產保存上的概念作研究與調查，甚至於到後續的維護、經營管理動作則令人好奇（管莉婷，2007：71）。
3、信託資訊之公開亦讓人存疑。
5、 訪談分析
一、訪談對象與日期
	訪談團體
	訪談對象
	抽樣理由
	訪談日期、時間
	訪談地點
	編號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環境信託中心主任
	台灣第一個有系統研究、推廣環境信託之NPO
	2010/12/8
1500-1700
	台北市，台灣環境資訊協會辦公室
	A

	生態關懷者協會
	秘書長
	協助推動台東森林文化博物館購地與環境教育
	2011/1/21
1500-1700
	台北市，生態關懷者協會辦公室
	B

	原鄉部落重建文教基金會、台東森林文化博物館
	創會董事長、
館長
	該地為原住民保留地、基金會對於森林保育之理念與作法
	2011/2/16
1900-2100
	台東縣鹿野鄉鸞山派出所、鸞山社區
	C


後續擬訪談團體：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台灣國民信託協會、荒野保護協會等。
二、訪談問題與初步分析
（一）對環境信託的看法
    環境信託在國外已行之多年，並收到很好的民間參與和環境保育的效果，因此環境資訊協會成立環境信託中心積極推動相關環境信託研究與實務。
        我們其實環境信託中心設立的目標就一直是要，至少要在台灣推動一個成功的
案例，讓大家知道可以用信託的方式處理，就是做棲地維護管理，是有信託這種模
式。然後我們現在希望是能夠把濁水溪口可以把它變成台灣第一個案例，然後其實
很多團體，讓政府也學會怎麼樣去學會這樣一個問題跟程序之後，其實往後我們就
有可以follow的依據。（A）
    只是環境信託在我國尚是一個新的觀念，相關法令亦不齊全，需要繼續努力。如受訪者B提到：
      我想環境信託這個方向是好，可是就是說如果靠一兩個案例沒有辦法成氣候。（B）
    比較特別的是原住民傳統即有「獵區」以及「標會」的概念，共同守護著森林，將
森林視為是他們的銀行、冰箱及倉庫，並且認為他們這種傳承與做法，比土地信託更活
潑、更有道。此外，環境信託也要重視在地觀點。如受訪者C提到：
        原住民傳統就有土地信託。我們算是獵區，因為各家族有自己的獵區，然後還
     有整個部落，我們有管制、季節或是經濟來管這個，然後這是大家的。因為森林就
     是我們的銀行、我們的冰箱、我們的倉庫。各族群都有信託這樣的概念，我想漢人
也有。就像一般的解讀說原住民打獵以前有分享，那是你的寫法，那我們叫標會，
這時候我打到山豬前腿給你，後腿給，下次你打到就還給我。（C）
        所以我們森林博物館的做法，不管說土地信託或者怎麼樣，我們的機制就是跟
    土地信託，搞不好比土地信託的法令更活潑。因為我們是有道的，跟部落的永續傳
    承放進去，跟法令沒什麼關係。有沒有法令、有沒有土地信託那不管，我們的做法
    就是這樣。所以我們在森林博物館很簡單，我們也是在做土地信託，我們土地信託
    可以跳脫現在的法令，現在國家的機制，所以我們找我們的方式。（C）
      最好是先訪談從在地觀點來探究這個土地信託。（C）
（二）推動環境信託之困難點
  1、相關法令缺乏對於公益法人進行環境信託之誘因
        信託給銀行業者，就是所謂的信託業者，他才有免稅的誘因。捐款給協會是可
以免稅的，但是信託的話反而不行。這也是我們現在面臨到一些大家會覺得弔詭，
就是明明也是一樣支持一些公益的事情，可是為什麼給的是信託的時候，反而不能
免稅。連法學者都覺得這是一個不公平的法，就是為什麼獨特在銀行業者才可以節
稅。因為在公益信託裡面，你信託可以信託給個人，那如果是在擔心個人那部份，
那我覺得也許暫時個人那個地方不開放，但是所謂的法人團體，尤其是公益法人團
體，其實是可以開放。因為本來這些團體就享有所謂的公益性，以及你可以抵稅、
減免稅賦這個部分的誘因。（A）
  2、相關主管機關，如農委會尚未制定公益信託辦法
        環境類的目前沒有任何一個公益信託跟環境信託案例。那環境類之所以沒有，
    這之間其實牽涉到行政部門、主管機關的問題。因為現在，我們所謂的環境類，
像我們協會本身的主管機關是環保署，可是好像荒野保護協會，或是一些談生態保
育的組織，他們的主管機關會是農委會，因為台灣的保育業務是林務局在管的。可
是農委會這邊其實並沒有保育公益信託，所以你想申請，目前完全沒有那規範。
但是現在的問題，應該是在2012年組織再造，對農委會來說，組織再造保育的業務
是離開農委會的，是直接進到環境資源部，所以他們覺得沒有必要再為這件事情去
訂一個行政法令。他們是有考慮到這問題，但是像我們環保團體的意見是不太認同
這樣的做法。因為很多土地的保護是沒有辦法再等待一年兩年的時間，對我們來說
很多事都是很緊急的要做。（A）
3、信託土地涉及國有地或原住民保留地的問題
        台東成功主要是國有林地，還有原住民保留區問題。像我們團體裡面沒有原住
    民，或不是原住民組成的社團，所以就沒有辦法擁有原住民保留地。那農地也是一
樣，農地是法人不能擁有，只能私人所擁有。所以當時我們有在跟公部門修法時建
議說，這當然是針對一般使用，可是如果他是用在公益使用的時候，他有他當時的
公益目的的時候，其實他是不是有所謂的豁免權，就是有些排除條款是可以設定
的。因為像我們看很多離島開發條例或促產條例，其實他最後就會加一個，不受甚
麼甚麼法的限制。為什麼信託法不能同樣有所謂的排除某些為了公益目的做的排除
（A）
    基本上我們協會不是在做原住民工作的團體，我們是在做環境倫理，可是你做
環境倫理，你到後你還是要面對台灣這塊土地上的這種開發跟保育的衝突，那原住
民的地方絕對是最精采的。因為他們都是最好的地方，最好漂亮的地方，然後財團
就是眼睛都睜的很大。（B）
4、除了信託法尚要瞭解相關的法令
      公益信託專章裡面除了節稅這件事情要處理之外，其實接下去我們在面對的可能
是一些土地法。就是那時候我以為我只要研究信託法研究清楚就好，可是後來發現
如果我要取得權利的話，包括民法的物權篇我也要去了解，然後包括土地法我也要
去了解，所以相關這些跟資產相關的，因為我要信託本身就是資產，那這個資產的
取得的相關的法規，其實也息息相關也要去弄清楚。所以我才會說海埔地有海埔地
的辦法，然後森林有森林法。（A）
5、與地主簽訂契約有難度
在台灣有一種有趣的現象，就是有時候你擬了契約以後，地主反而會覺得會有
    麻煩。像我們在澎湖好了，也有人把他的房子捐出來免費讓我們使用，可是他也沒
有辦法跟我們簽契約。因為涉及簽契約的時候，他就必須要跟家族協調，那就需要
所有人、章都到，這是台灣目前最大的問題。（A）
（三）經營管理方式
    每一個國家、案例經營管理的方式都不一樣，要因地制宜，與社區合作，並可採取多樣化的經營方式，但重要的是要建立與大自然互為主體、互為友善的關係，並持續地深耕。
那時候我們到英國去的時候，我有問國民信託組織，他確實說他們沒有任何一
個案例可以讓你參考，因為每一塊地都是不同的。每一塊土地都有每一塊土地不同
的經營方式，跟最好的方式。（A）
我們要找跟我們、跟森林、跟大自然互為主體、互為友善的這樣的一個關係網
絡。就像那個前幾天旅行社的說要過來跟我們簽約，或這是怎樣。我們不簽約，飯
店我們也不簽約。我們山上的知識、我們的時間、我們的陽光、我們的熱情怎麼可
以用簽約，我被擋死了。因為台灣現在缺法心靈休息的地方。還有一個就是說很少
讓自己好好的靜下來跟土地跟森林或者是像森林樹木謝謝。（C）
我們做的事情不要只辦活動，我們應該是要做運動，那運動的話就是你要深耕
    要能夠持久，你的東西要能夠累積，你做小沒關係可是你要累積、要延續、要傳承，
    我覺得這些都很重要。（B）
（四）對政府之建議
  1、國土計畫法草案裡面應有對環境信託相關整合規範，而不需制定環境信託專法
        其實我們也不傾向去成立環境信託法，因為基本上對我們來說又再太多法，反
    而是你今天台灣如果在國土計畫裡面有一個計畫。因為其實比如說分區的規範，這
    個大規範出來很多條件符合，對他們來說政策上面是走這樣子的話，執行的人通常
    只要不違背其他法，他們都會沒有辦法拒絕。（A）
  2、應有對於公益法人從事公益信託之稅賦優惠
        在賦稅上面的優惠其實公益法人要與信託業者同等。（A）
3、 公益信託之資訊應該公開
    就是讓大家知道公益信託其實並不是讓有錢人去節稅，也讓大家去注意到這一塊。我覺得那其實透過資訊公開的方式，未來在公益信託需要做到公開，你至少全民可以監督。不然現在有三百億公益信託的基金，可是我們社會的氛圍並沒有感受到那三百億在做公益的事情，那到底那些錢去哪裡了，這是一筆很大的錢。（A）
（五）對環境信託未來之期許
    A受訪者抱持著樂觀的態度，認為台灣人民很能接受新的觀念，並且新一輩的人也比較不會一定要守著土地或留給子孫，而可將土地信託出去。只是這也需要相關時機的成熟與配合，受訪者B如此認為。
        像台灣有信託這個觀念是從1996年才開始，可是像英國就一直有信託這種概
念，所以我覺得台灣還需要一些時間。可是台灣人有趣的是，台灣接受新觀念的能
力其實也很高。就是你只要跟他講清楚，其實大家通常不會排斥一些新的做法。然
後一個是我們年輕的這一輩不想要地，然後也有可能是老一輩的不想要他的地被破
壞，可是他孩子做不到。所以有一些在談的是遺囑契約，就是他會用這塊地信託，
就是讓他孩子不會再去變賣。（A）
那時候我有參與，那時候都是來這邊，信託就緩不濟急。那必需整個社會成熟
    到一個地步，然後再立法、再各個單位配合，能夠有足夠的認知。（B）
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藉由環境信託的方式提供土地、環境給專業又有心永續經營的環保團體，可以提供政府、企業、地主及環保團體多贏的局面。包括：
1、政府可以減少原需管制經營的人力、物力支出，並能較有效進行環境保育工作。
    2、就企業而言，也是企業行善的另一個管道，企業可藉由捐款、捐地、捐物質或贊助技術、器具、經營管理方法，或企業志工人力直接投入環境的維護經營，來善盡企業的社會責任。
    3就民間而言，社會大眾可以有另一個行善管道，又能夠有人幫忙長期管理地主死亡後也帶不走，或心愛的環境、土地，另外或許也可避免子女為了分遺產而對簿公堂。民間或社會的另一個獲益是有專業團隊經營管理一片環境土地，可減少土地被濫墾、破壞的情況，也能減少土石流的發生，或避免污染環境、水源等；更進一步或因環保團體於其所經營的環境土地上為社會大眾，尤其是中小學學生進行尊重自然、維護自然、感恩自然的環境教育活動，能夠撒下當代與下一代共同保護環境、愛護地球的種子與觀念；甚且在環境信託的環境土地上保留了當代、當地重要的歷史、文化、藝術、動植物等。
    4、就第三部門而言，有一片環境、土地可以讓他們發揮專業、實踐組織宗旨，是最適合不過的事了。環境信託在國外也是非營利組織重要的募款原因與方式之一，非營利組織可藉由要永久保存環境、土地，發起募款活動，以將私人的土地買下來維護保育。
（二）公益信託與財團法人之比較
公益信託相較於財團法人在組織型態、設立程序及營運方式上皆稱簡便與彈性，而
且在財產保全與行政監督上亦不比財團法人遜色，故如有一筆資金欲行善除了成立財團法人以外，也可選擇成立公益信託，尤其公益信託適合以小規模與短期型態出現。
（三）獨厚信託業者規定，不利公益法人擔任公益信託之發展
信託業法及相關稅法限於以信託業為受託人之情形，始可免所得稅、贈與稅、捐贈扣除等租稅優惠，此點是否適當在法律上頗有疑問，尤其令人質疑的是：1、為何法規獨厚信託業者？2、對於信託業者以外，尤其是公益法人擔任公益信託之受託人捐贈無法享受租稅優惠，扼殺企業與民眾對於公益法人擔任公益信託之受託人之捐贈及發展。 
（四）信託業者執行非財務業務能力問題
信託業者具有良好的財務經營管理專業，但是對於環境、文化、史蹟等財產之信託管理執行能力頗令人質疑。
（五）相關法令複雜情況
    環境信託除了信託法與信託業法之規定外，亦涉及民法、國有財產法、土地法、森林法、濕地法、海岸法等法律問題。
（六）主管機關問題
    目前環境相關主管機關包含環保署、農委會、營建署…等機關，可能造成環境信託目的主管機關重疊、不明或雙重管轄的情況。其次，農委會尚未通過保育公益信託許可監督辦法，使得尚無法申請農地或保育類環境信託。第三、由於我國尚無環境信託成功案例，政府機關在無前例可循的情況下往往不敢貿然批准環境信託之申請。
（七）公益法人團體問題
    由於台灣目前環境保育組織規模相較於國外環保組織規模較小，人力、經費缺乏穩定之來源，並且對於環境之經管能力亦可能令人存疑。
（八）國內二個環境信託案例之帶頭作用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所推動的台東成功信託園區雖非正式之信託案例，但已頗具環境信託之雛形，並且在理念之散播與經營管理上已有相當之成效。另外彰化縣環保聯盟與多個第三部門團體共同推動的「濁水溪口海埔地公益信託」更引起大眾與媒體之廣泛參與，而且是國內第一個由公益法人正式申請的環境信託、宣言信託案例。
（九）環境信託在我國之樂觀發展
    這方面除了有國外環境信託成功例子可做為很好的參考外，國內相關環保團體積極推動環境信託，國人接受新觀念之快速，以及環境保育愈驅重要等因素的影響，皆使得環境信託在我國之發展尚稱樂觀。
二、建議
（一）相關法令之制定與修改
1、儘速推動「國土計畫法草案」、「海岸法草案」、「溼地保育法草案」等立法程序；
2、修改信託業法，不要獨厚信託業者；
3、修改所得稅法、遺產及贈與稅法，增加公益法人從事環境信託之誘因，以及企業或個人對於公益法人做為環境信託受託人之捐贈可從所得扣除；
    4、「信託法」中增添更多環境保育公益信託之概念；
5、農委會儘速通過保育公益信託許可監督辦法。
（二）對於政府機關部分
    1、同時涉及數個環境主管機關之環境信託案例可擇一主管機關申請；
    2、主管機關不能以無前例可循就拖延或不通過環境信託申請案；
    3、促成信託業者與第三部門組織合作，已彌補信託業者對於環境、文化、古蹟等經營能力不足情況；
4、促進公益信託資訊之充分公開；
5、促進國有土地與原住民保留地之環境信託，以積極有效維護管理。
（三）對於第三部門組織部分
    1、擴大本身規模，並增進自己在環境經營之能力；
    2、結合不同專長之非營利組織於契約中協定未來分工合作之項目與協同營運方式；
    3、持續推動環境信託之理念與實務，並加強對於企業、地主、保險公司（以利遺產契約）及媒體之宣傳。
   4、也可如倫敦野生生物信託一樣；在都會區推動環境信託工作。

（四）引進英國慈善事業委員會(Charity Commission)制度（楊崇森，2010：21）
所謂charity commission，乃英國專門監督民間公益活動之獨立超然政府機構，績效良好，在信託尤其公益信託之公益活動領域，允宜設置類似獨立機構，並廢止現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制度。因公益信託雖採許可主義，但與各部會所縱割行政慣例結合之結果，每易產生流弊。例如產生公益信託對象由數個部會共管，管轄範圍發生爭議等原因，致公益信託之許可與監督難以圓滿達成。此在日本即屬如此，我國為免蹈覆轍，似亦宜引進英國慈善事業委員會制度以專責成。
（五）引進事業執行型公益信託（楊崇森，2010：22）
公益信託按期自己是否直接積極從事公益活動，抑只消極補助他人為標準，可分為獎助型與事業執行型兩種。所謂事業執行型，係信託本身從事公益事業活動，例如營運美術館保存歷史建物之類。著名之事例可推英國之「國民信託」(National Trust)。日本公益信託目前實務上只承認設立遴選受給付之人，並撥與給付金此種獎助型之公益信託，而排除事業執行型之公益信託。其理由可能認為辦理事業不在「信託財產管理處份」之列，但土地信託受益人可就受託土地舉辦事業，故與受託美術館之建物作為信託財產辦理有關建物，再辦理蒐集展覽等有關業務亦屬可能。何以獨對事業型公益信託另為不同待遇，可見此種解釋似失之過狹。鑑於我國公益信託甫行萌芽，更應廣泛應用公益信託，一併准許事業執行型之公益信託，以擴大委託人從事公益活動之空間，增進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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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st two decades, due to frequent natural disaster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s that push governments and environmental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pay more attention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conservation. Because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re not only rely on the unilateral conduct of the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nonprofits of the third sector adopt a variety of methods and strategie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storation, education etc., in order to rescue environmental damage and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life/live.
Although the studies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develop rapidly, there are rarely discussions in environmental trust . Environmental trust is a way of conservation, which is using trust to entrust land/environment to the team of understanding conservation to reach the goal of sustainable conservation by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trust’s range/objects include: forests, coast, countryside, nature reserves and historic landscapes. As a result of this concern, “Law of Trust”has been announced in 1996 in Taiwan, moreove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haritable Trust licensing and monitoring codes” released in 2003. Although the trust has applied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upervision and methods of operation,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The study takes literature review and In-depth Interview as research methods, through cases study all around Taiwan, and introducing of the third sector in promoting national environmental trust and related institutions of abroad, the research explores the status quo and issues in the operating process of environmental trust for
conserving natural environment. Further, the study provides developmental proposes for promoting environmental trust to government and the third sector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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